
泰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事前公示

　　一、执法主体
　　执法主体名称：泰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公地点：泰宁县金湖西路

办公电话：0598-7832423
　　二、执法人员
        泰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证件编号

	1
	黎春财
	男
	13050830003

	2
	邹付善
	男
	13050830004

	3
	黄吉祥
	男
	13050830007

	4
	邓庭耀
	男
	13050830008

	5
	傅艺宾
	男
	13050830010

	6
	郑昀
	男
	13050830011

	7
	王嘉禧
	男
	13050830013

	8
	陈隆恩
	男
	13050830014

	9
	江善维
	男
	13050830015

	10
	姜荣流
	男
	13050830016

	11
	李长峰
	   女
	13050830018

	12
	管永康
	   男
	13050830019

	13
	汪少华
	   男
	13050830020

	14
	杨新平
	   男
	13050830021

	15
	张晓红
	  女
	13050830022

	16
	柯青
	女
	13050830031

	17
	杨燕玉
	女
	13050830033

	18
	廖世祥
	男
	13050830035

	19
	严泽滨
	男
	13050830037

	20
	刘良玉
	男
	13050830038

	21
	钟松然
	男
	13050830039

	22
	林凤杭
	男
	13050830040

	23
	魏友杰
	男
	13050830042

	24
	王斌勇
	男
	13050830043

	25
	何颂东
	男
	13050830044

	26
	吴赐梅
	女
	13050830045

	27
	傅春霞
	女
	13050830046

	28
	杨星
	男
	13050830048

	29
	朱思咪
	女
	13050830051

	30
	张晖龙
	男
	13050830052

	31
	郑文程
	男
	13050830053

	32
	许琳
	女
	13050830054

	33
	陈珊
	女
	13050830055

	34
	邹建安
	男
	13050830056

	35
	林泓
	女
	13050830057

	36
	郭鸿斌
	男
	13050830058

	37
	李璐琳
	女
	13050830059

	38
	朱桂旺
	男
	13050830060

	39
	刘艺弘
	女
	13050830061

	40
	陈小玉
	女
	13050830062


　三、执法权限
  权责清单：详见泰宁县人民政府平台http://www.fjtn.gov.cn/zwgk/qlyx/qlqdzrqdhggfwqd/202301/t20230117_1873831.htm
  四、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

  五、执法程序

市场监管违法案件查办流程
[image: image1.emf]案件来源

监督检查或调解投诉时发现、接受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

受案机构在15个工作日内对案件情况进行核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

特殊情况下，经批准可再延长15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检测、检验、检疫、鉴

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不计入）

准予立案的，受案机构负责人指定2名以上办案人员负责立

案调查，执法过程中应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主动出示执法

证件，5个工作日内告知实名举报人

不予立案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于5个工作日内将决定告知实名

举报人

办案机构调查取证，依法采取登记保存或查封、扣押等行

政强制措施；案件调查终结后，撰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连同案件材料，交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机构进行法制

审核或案件审核。

中止调查、恢复调查、终止调查

审核机构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特殊情况可以延长）案件审核或法制审核，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含建

议补充调查）；办案机构报部门负责人批准行政处罚或者审查决定给予其他行政处理（直接关系当事人

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在听证程序结束后进行法制审核。）

违法事实清楚，拟决定予以行

政处罚

有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的，不予行政处罚

发现立案查处的案件不属于本

部门管辖或需追究刑事责任

的，决定移送相关部门

办案机构将案卷移交相关部门

处罚告知：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

事实、理由、依据,同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

听证告知：属于听证范围的,还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

听证

（自告知书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

请）当事人要求举行新证的，审核机构组

织听证会，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制作

听证报告；

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会的陈述理

由成立的，改变原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的，应当进行复核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加盖本部门印章（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

处罚决定，情况特殊的经部门负责人批难可以延长30日，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部门负责人集体

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

送达行政处罚次定书（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电子送达）

在法定时间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不避行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履行行改处罚决

收到催告书十个工作日后仍不履行，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结案审批、立卷归档（处理涉案物品，案件涉及其他单位、部门的，及时发出案情通报）

 

           市场监管违法案件查办简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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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或调解投诉时发现、接受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

调查取证

出示执法人员身份证件，当场调查违法事实，收集必要的证据

告知

违法事实成立，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当事人陈述、申辩

听取陈述申辩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办案人员记入笔录

当场处罚

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银行或者电子支付系统缴

纳罚没款，或者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第七十二条依法当场收缴

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归档保存

办案人员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案件材料交至所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归档保存


 
　　五、监督举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市场监管执法工作中，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条规定，向泰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明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泰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6月16日
案件来源
监督检查或调解投诉时发现、接受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
受案机构在15个工作日内对案件情况进行核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
特殊情况下，经批准可再延长15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检测、检验、检疫、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不计入）
准予立案的，受案机构负责人指定2名以上办案人员负责立案调查，执法过程中应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主动出示执法证件，5个工作日内告知实名举报人
不予立案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于5个工作日内将决定告知实名举报人
办案机构调查取证，依法采取登记保存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案件调查终结后，撰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连同案件材料，交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机构进行法制审核或案件审核。
中止调查、恢复调查、终止调查
审核机构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特殊情况可以延长）案件审核或法制审核，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含建议补充调查）；办案机构报部门负责人批准行政处罚或者审查决定给予其他行政处理（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在听证程序结束后进行法制审核。）
违法事实清楚，拟决定予以行政处罚
有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的，不予行政处罚
发现立案查处的案件不属于本部门管辖或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移送相关部门
办案机构将案卷移交相关部门
处罚告知：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同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
听证告知：属于听证范围的,还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证
（自告知书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当事人要求举行新证的，审核机构组织听证会，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制作听证报告；
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会的陈述理由成立的，改变原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的，应当进行复核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加盖本部门印章（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处罚决定，情况特殊的经部门负责人批难可以延长30日，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
送达行政处罚次定书（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电子送达）
在法定时间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不避行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履行行改处罚决
收到催告书十个工作日后仍不履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结案审批、立卷归档（处理涉案物品，案件涉及其他单位、部门的，及时发出案情通报）



案件来源
监督检查或调解投诉时发现、接受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
调查取证
出示执法人员身份证件，当场调查违法事实，收集必要的证据
告知
违法事实成立，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当事人陈述、申辩
听取陈述申辩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办案人员记入笔录
当场处罚
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银行或者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或者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二条依法当场收缴
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归档保存
办案人员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案件材料交至所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归档保存



